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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规则的生产:地方性知识的行动逻辑

——基于丽江“斋女”现象的研究

李容芳 李雪萍
*1

【摘 要】:乡土规则被当作规训体系意味着为规则遵从者或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作了前提性情景设置。传统认知将

乡土规则的约制性与地方性知识的边源性视为村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同源异流，但学界对二者现象表征背后的逻辑

关联未作进一步探讨。若以某一具体地方性知识的行动逻辑作研究起点，对乡土规则的生产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综

合解读，个案便具有了公共日常生活意义。丽江“斋女”现象是学术处女地，被本土知识分子看作类似于“自梳女”

一类有较强性别色彩的地方性文化，面对该文化持有者与传承人即将消逝的现实，探讨以地方性知识形态存续了几

百年的斋女现象背后的乡土规则如何生产，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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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长期历史生活中，基层社区与村落共同体在共生基础上完成了互构与规则生产
[1]
。共生借用生物学多物种共存来描述

人类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相互依存模式
[2]
。土地依赖、聚落而居、熟人社会的乡土性公共生活是理解与打开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

[3]
，

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论断是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贺雪峰认为半熟人社会的村落关联与村落社会结

构是新乡土社会的基础
[4]
。当规则被看作一个规训体系，乡土社会内生性群己关系、社会互动的规则遵从就被看作社会秩序与权

威认同的基础
[5]
。乡土规则与村落内生性结构之间的互构常常涉及与乡土规则相近的概念———地方性知识。在实证科学文化范

式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科学合法性身份获得是对其“边缘化”困境的分析与反思
[6]
。说到底，无论新乡土社会或乡土社会，传

统认知将规则的约制性与地方性知识的边源性置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同体异支，学界对二者简单关系表征背后的逻辑关联未进

行深入探讨。故本文尝试以某一具体地方性知识的行动逻辑作研究起点，对乡土规则的生产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解读。

本文个案中的丽江“斋女”现象是学术处女地，其被本土知识分子看作类似于“自梳女”一类具有较强性别色彩的地方性文化，

面对当下“斋女”文化持有者与传承人即将消逝的现状，笔者试图探讨存续了几百年，以地方性知识形态存在的斋女现象背后

的乡土规则如何生产，乡土规则与地方性知识行动逻辑之间有何关联。

一、理论探讨:从乡土规则到地方性知识

学者们对乡土规则的关注意味着乡村日常秩序和生活世界同时被关注
[7]
。哈特认为与规则相关行为虽不必一成不变，但必须

是普遍的(日常性)，具有群体性的行为趋同。规则遵循的习惯性使群体中多数人的可观察行为具有一定标准(秩序性)
[8]
。故本文

的乡土规则指能有效规制村落成员行为、调节日常纠纷，增强村落成员归属感、减少冲突摩擦、整合村落秩序的规则体系
[9]
。具

体包括村规民约、习俗、尊长权威等这些类似于被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的人类认知表层逻辑运转内部的隐性意会整合的

“默会”的知识
[10]
。由此可知，乡土规则由习俗、惯例、个人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等构成。其特点为:第一，日常性、非明

确性。乡土规则存在、体现于日常现实交往，鲜有明确的文字记录。第二，自发性、非强制约束。乡土规则多以群体或个人自

律性遵从作保障
[11]
，村落乡土规则的生产是传统村落秩序与族群认同的前提和基础。第三，相对稳定的秩序性。秩序与无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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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言，作为上层建筑的乡土规则是制度对特定社会秩序的有序约定和无序约束。当然，乡土规则的三个特性在村落日常秩序

建构中并非一成不变，“乡土规则－社会行动－村落秩序”是变动中的理论框架。国内乡土规则理论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主要是从国家和制度层面探讨规则与制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并未进行具体研究与解读;第二阶

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从国家、市场、文化等层面对具体领域的乡土规则进行解读
[12]

。地方性知识的规则解读可借鉴哈贝

马斯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即社会成员对秩序、规则、制度的意识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针对具体制度进行分类解读与研究，

为乡土规则研究的一般化奠定基础
[13]
。

若将社会规则的产生、运行与变迁视为社会制度设置的逻辑起点，就认可了诺思关于“社会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社会

规则，人类历史中形成的各种不同制度产生了社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锁入(lock－in)效应等”
[14]

论断。将

规则生产置于地方性背景下的乡土规则生产包含了规则本身的产生、传承与发展，这一过程是作为社会行动的社会规则不断生

产出地方性知识，变迁中寻求一种规则遵从的秩序平衡，最终形成个体与社会之间互构的行动逻辑
[15]
。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

农村研究的制度变迁范式和政治动员范式都以小农经济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用动态的“深

描”来解读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他首次将地方性知识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扩散性概念使用，提出文化持有者应以

内部眼光来观察地方性知识的阐释框架和方法
[16]

。地方性知识不是特定的地方特征具体知识，就地域意义而言，涉及其生成与

辩护中的特定情境，如某个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或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
[17]

。社会

学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更关注其产生作用的社会设置，即乡土(或本土)制度情境的社会行动逻辑
[18]

。乡土规则演进促使地

方性知识与社会行动关联，对特定的规则遵从是地方性知识价值观的立场和视域
[19]

。叶舒宪用文化相对主义视角对中国地方性

知识进行研究的主张取得了较好反响
[20]

，杨庭硕以“本土知识”指称地方性知识，其中的民族社区族群的地缘基础与群体认同

感一目了然
[21]
。以往研究本土知识注重其不同的表征与存在形态，如区域性的风俗习惯、生计方式等，但未能拓展到作为社会

行动的地方知识其运行逻辑与运行机制
[22]
。而本研究无意将“乡土性规则”与“地方性知识”两个概念厘清至泾渭分明，二者

在内涵与外延都有许多重合部分，许多情况下可概念换用。本研究以地方性知识为起点，探究乡土规则生产的基础、方式，地

方性知识如何关联社会行动，规则生产与地方性知识的行动机制之间是何种逻辑关系。

二、乡土背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簇

乡土性社会背景的限定将地方性知识的定性模型与框架置于特定话语体系中，以解析其作为社会现象的内涵和本质。地方

性知识借助本土背景(宗教、社会、经济)的相互粘连性成为研究文化持有者的前提概念，而非对地方性现象的简单观察
[23]
。地

方性知识产生的前提是社会规则生产过程中的复制与博弈使得乡土规则维系了地方性的“文化簇”(culturalmanifolds)。借用

席文“文化簇”的研究路径，将地方性知识置于特定历史维度中，关注一个“簇”存在多个维度以达成最深的结构性和共时性

解读
[24]
。

历时性视角从市场变化、政治因素、生计模式等给定的乡土规则下形成特定的社会认同维度进行解读。传统人类学研究将

地方性知识作为主流文化模式的批判工具呼应了社会转型中的秩序建构多元致因与文化二元悖论。理性对待大传统与小传统，

不断反思乡土规则与地方性知识的连续性问题成为文化生态学和民俗学的新视角，地方性知识的存续取决于乡土规则形塑力强

弱，最终以形式不断调整与变迁完成对乡土规则的遵从。地方性知识以“文化簇”的形态存在影响文化持有者对乡土规则的认

同与遵从，当某一个地方性知识面临消逝意味着“文化簇”不再作为“普遍知识”的强势话语，相反会是个式微过程。作为文

化表征性较强的丽江斋女现象，从产生、发展到即将消逝是地方性知识展演与行动逻辑建构的完整过程。丽江永胜县三川地区

的斋女，以汉族女子“终生不婚、吃斋信佛”为外显特征，伴有特定仪式作文化仪式展演，下文拟从文化格局、社会结构与性

别意识等角度，分析乡土规则生产背景下，斋女现象所关联的社会建构与社会行动逻辑。

斋女又称斋姑娘，是丽江永胜县三川汉族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现象。斋女终生不嫁，辛苦劳作，留守家庭、吃斋信佛，并

尽力与兄弟共同赡养老人、抚养侄辈，终老于原生家庭。直至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制度外生力嵌入终结了斋

女现象的传承的合法性，斋女群体存量逐年递减，存世数量随离世人数增多逐年减少。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时期，三川乡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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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再有新人成为斋女，但已经是斋女的也不强迫还俗”，据查 1949 年的三川地区斋女人数约为 1000 人。2003 年降为 500

人左右
[25]

，而今斋女人数只剩 3 人，且年龄都在 90 岁以上。可以预测的是，在今后 10 年内斋女人群作为文化现象的载体即将

消逝，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斋女“文化簇”是否也会消逝?或是会以集体文化记忆的方式继续留存?

考证某个社会现象存在的合理性须深究其特殊环境背后的行动逻辑。乡土社会背景下，以家户为单位追求“安全第一”的

生存伦理是弱者的武器
[26]

，但单纯的经济理性难以解释地方性知识运行逻辑。最初的斋女大部分出自富裕家庭，为何在后来某

些贫困家庭也有斋女?以“文化簇”多维度关联的研究路径才可以解释为何一群生理上无异样的年轻女性愿意成为斋女。

据村落集体记忆与历史记载，1832 年至 1949 年的百余年间
[27]
，丽江永胜三川地区的斋女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地家户中普

遍存在的现象。村落经济条件好坏与斋姑娘人数多少成正比，家庭经济富裕程度成为是否留斋女的判定标准。留斋女孩一般在

童年时就被物色为斋女，并对身份进行特殊社会化。在其成年后举行盛大“收头”仪式，以拒绝各种媒妁之言。一般家户将普

通女性成为斋女过程称为“留斋姑娘”。“留”这一动词体现家户对这一特殊身份角色的需要，与“出家”为尼或“出嫁”为

妻相比，“留”家斋女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与社会压力。被标签化的“斋”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乡土规则中对斋女的角色期待。

主要包含饮食的禁忌、男女关系的节律，社会交往的相对封闭等角色丛;其二，斋女自身身份认同与角色扮演，对勤劳持家、潜

心佛事、抚养侄辈、赡养长辈等具体社会期待的自我规训与无意识遵从。另一类斋女被称为“花斋女”，她们年纪尚轻遭遇丈

夫意外去世后，换上黑色头巾，行为准则完全照斋女范本，余生不再婚嫁。因婚史和前期饮食与斋女的规训相违背，故被称作

“花斋女”，“花”在三川地方语言体系中有“不专一”“三心二意”“不正经”等贬义，“花斋女”就是对该斋女群体受损

身份的污名化。

综上可见斋女文化簇的多维度本质:首先，斋女个体生命历程的多维度。从被选为斋女到生命终结，该群体社会化过程从自

幼吃斋、成年收头、中年持家、晚境凄苦的外显特征可知斋女生命历程有别于普通女性。值得讨论的是，即使已经知道斋女一

生多舛，为何在几百年时间里，斋女文化及现象能得以传承?其次，斋女来源的多维度。一般认为“留”斋女多为富裕家庭，而

田野数据显示历史上三川地区，从土司家庭到贫困家户都有斋女。这是否与传统性别分工与生计模式相关?再次，斋女评价的多

维度。斋女的社会评价多偏功能性，即斋女之于社会、家庭有何功用;斋女的家庭评价多偏伦理性，即斋女的守贞与顾家于家庭

内的贤良淑德;斋女自我评价与归宿的依附性，即斋女自我实现是倾力完成社会与家庭寄予的角色期待。如此多维度的斋女现象

借用文化簇与地方性知识进行分析的关键是看文化生境的及关联因素。

三、传承机制:神圣与世俗间的行动逻辑

神圣与世俗可同时存在于某文化现象或某本土性知识体系之中，当某文化现象作为神圣认知与知识体系隶属其持有者的宗

教追求和精神体验时，更多讨论的是其符号和表征意义
[28]

，神圣文化形式对其持有者包含更多意识和理念性要求。世俗文化更

多体现为乡土规则与社会行动间的博弈与遵从。只有当地方性知识在时间与空间归属中嵌入了实践性因素，其世俗化才成为可

能。换言之，神圣与世俗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投射出不同社会层面的结构变迁。分析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行动逻辑是揭示斋

女现象传承机制的出发点。

丽江斋女现象发端于何时无文献可考，但可从文化持有者的社会行动中引证。据其生境考察可知，三川坝居民为汉族，四

周居民多为少数民族村落。据三川族谱与墓碑考证，三川汉族居民祖籍多为江西、湖南，与“云南即平，留江西、浙江、湖南、

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
[29]

的记载一致，洪武十五年(1382)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之间三次“调卫”，十万以上的屯兵

及家属以“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卫所制为三川地区开拓者
[30]

。承载三川村落集体记忆的方言、建筑在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

依旧保留了与祖籍相似的特点。至今，三川人的语言与湖南、江西等地的方言相通，村落建筑风格也更具有中原汉族民居风格，

而非本地少数民族建筑风格。村落集体记忆以社会选择、动态重构、客体依赖三个部分构成了地方性知识的演变
[31]

，也解释了

斋女现象是特殊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构成部分。中原佛儒文化在三川地区的社会选择、动态重构、客体依赖三个部分建构出新的

地方性知识“斋女”。地方性知识的行动逻辑体现为:其一，儒家文化背景下，佛教的世俗化与本土化。有条件的家户留女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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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既可达成家业兴旺的佛教信仰目标，亦可承担家庭生计补充、孝敬父母、抚养侄辈的儒道世俗目标。其二，传统性别分工

的衍生与补益。斋女被规训的过程是对性别结构关系序列的认同，当然这一序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家庭为中心，融合神圣

信仰与世俗日常生活的“过日子”逻辑，在乡土规则的遵从与调适中形成地方性知识。正是如此，斋女的角色被乡土社会规则

形塑，一旦规则以地方性知识为逻辑主体，斋女现象就成为社会惯常事实被接受。斋女群体的主体性消弭在角色扮演过程中，

她们极力完成地方性知识的规则约定，无暇反思该角色的真正意义。在对在世斋女访谈中，问及为何成为斋女，她们的回答都

提及“家庭需要”或“都兴这样”。由此可知，乡土规则遵从是地方性知识行动逻辑的核心，斋女现象得以传承依赖于社会群

体对乡土规则的遵从。

乡土中国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逻辑是表征现象背后家中心伦理对家庭成员的形塑，丽江斋女现象的存在同时是对传统性别

分工的一个印证。首先，从家庭社会分工而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规则约制了斋女社会活动更多为家庭内部私有领域，不

涉及公开性的社会领域。斋女多从事农活、家务、手工等家庭内部劳作。历史上因茶马古道经过三川地区，较多男性常年外出，

斋女首选成为家庭劳动力的重要部分。村落交往中斋女不能参与集会、娱乐或婚丧嫁娶等集体性活动，宗教活动中的仪式需求

和斋女群体聚会成为她们在村落中进行交往仅有的机会。其次，丽江三川汉族传统观念，生养男嗣后代被视作家庭正宗血脉传

递和家庭生活最首要功能
[32]

。三川多斋女，鲜有“斋男”，因出嫁女性后代不计入家族血统，斋女不婚未对家庭传宗接代传统

造成影响。人们将斋女现象的传承看作村落围绕普通人(世俗)、斋女、信仰(圣神)三个层面的情景叙述，世俗角色与信仰角色

通过斋女完成关联。再次，从转换性仪式而言，斋女的不婚等于嫁给自己的原生家庭。人类学将婚姻看作不同家庭通过交换女

性而建立互惠，并通过姻亲建立联盟关系
[33]

，据此推断在传统婚姻仪式里女人属于交易品，并非行动主体。斋女的不嫁看似对

这一框架的突破，但于原生家庭的经济结构而言，斋女仅用“留家”和吃斋信佛仪式替换了“外嫁”仪式。三川普通女性的婚

礼仪式与斋女身份宣告仪式中最重要的“收头”仪式有诸多相似性。

丽江三川地区女性常用“收头”来表明婚姻状况，婚后的女性不再扎长辫或散发，而是将发盘髻，再戴统一的首巾。普通

女子婚礼前初次戴首巾须男方请一位面容姣好的女性做“绞面”，即用棉线将面部汗毛清理干净。这样的仪式在三川地区被认

是女性婚内“清清白白”“有面子”的名声开端。斋女的“收头”仪式是在年长斋女念经超度庄重严肃的仪式中开始，若家庭

条件允许，则斋请亲友邻里相聚，有若村落内其他婚丧嫁娶一般热闹。若家庭条件差，斋女到一定年龄也必须斋请至亲，完成

仪式，待经济条件允许再宴请乡亲。相比出嫁女的收头，斋女的收头没有“绞面”仪式，只能斋食宴请，只需盘发、不必立马

戴上首巾。从仪式交换而言，斋女以“收头”仪式将自己嫁给原生家庭。与出嫁女相比，斋女的这一仪式交换同时摒弃婚姻的

性与人口生产功能。为解释这一现象，笔者进一步解读了丽江三川地区的生计模式，发现这种仪式替换的婚姻更利于三川地区

家户生存。因三川坝子居民多为汉族，日常生产生活主要栽种水稻、饲养家畜家禽，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样的环境下家

户嫁女面临的风险较多。其一，富裕家庭留斋女是社区信仰心理需求的世俗化，可为所在村落带来一定的声望，同时也充实了

所在家庭的劳动力。贫困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婚姻交换中娶入(其他家庭女子)能力的不足。其二，大部分家庭女性出嫁前担当

主要的家庭劳动力，嫁女后原生家庭劳动力不足。其三，由于三川坝子周围居住多个山地少数民族，但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情况

很少，女性出嫁后生活状态不乐观;最后，虽坚持传统信仰，但三川人认为家庭成员留家“吃斋信佛”优于对陌生专职宗教人员

的供养或定期朝拜。或许就是因为“斋女”现象的存在，丽江三川地区没有寺庙，民众若去寺庙“烧香磕头”，也要到相邻区

域的城镇。综上，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斋女现象并得以传承不是社会的“反常态”，而是家户生计衡量下的理性选择与文化

簇的特殊因素所致。

总之，虽本文无法穷尽斋女产生的所有原因，但可由此推断作为地方性知识其建构普通人(世俗)、斋女、信仰(圣神)三者

之间的价值架框结构的初衷，为相应日常秩序的价值工具箱提供了遵从、博弈与悖离。出于特定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丽江斋女

在做出工具选择时首先要遵从由价值框所提供的价值偏好和由价值工具箱提供的可选策略，可选择的价值框主导了行动者具体

社会行动。就斋女而言，在看似与普通人相同的世俗价值偏好之外，她们还对其身份背后的神圣信仰保留意识性的价值偏好。

家庭与社会为其提供的看似可筛选价值框内实为绝对选项，具有社会行动的规则化和例行化特征，诱使行动者所持有的价值偏

好意识趋于模糊性。价值框的新逻辑使得社会行动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不停重复，而空间认同与价值认同的重复是地方性知识产

生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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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迁:内生与外嵌作用力下的地方性知识

乡土社会与新乡土社会均属社会结构性概念，从属社会学中层概念。地方性知识体现乡土社会内部秩序和社会群体内部分

工、性别角色、劳作方式、代际互动等一系列内部结构间的秩序
[34]
。地方性知识的源考与内容查证，一部分源自史书、地方志、

乡绅文人笔记、学者研究、媒体报道等不同外领域陈述，它们共同建构了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认知与想象
[35]

。另一部分是靠民间

村落组织口耳相传或集体记忆。若地方性知识的状态变迁不仅是内容查证方式和传承途径变迁，也是外在环境与内在要素的调

适与整合，则可推断地方性知识变迁一定是该文化体系内生和外嵌双重因素所致。

地方性知识的生境折射出族群或村落的历史与价值观，其历时性变迁中反应出特定群体的心理结构、交往模式和权威认同

过程。
[36]

当自上而下的制度化以政策或法律条文形式终结某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本土性知识属性的文化现象是否将继续存在，

并以嵌入与内生的逻辑继续建构其日常秩序?三川斋女现象是社会行动主动遵从的乡土社会规则，是“无需权力机构来维持”的

文化基础。乡土规则的信息传递和惩罚框架建构了对斋女的约制，斋女遵从家庭和习俗的价值准则，完成了自身的角色扮演。

斋女以行动者选择性内化和改造式组合进入行动者所建立起的个体性价值框。有三组因素决定了行动者最终价值选择，规则的

约制性与行动者的个性、普遍价值与个体经验、价值的指导性与行动者理解程度。

斋女现象本生就是本土规则下社会行动对信仰组合的去圣化，是与文本知识不同的立体化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即将消逝

的文化现象，对其解读与研究不可能在实践中完整体验其生成、传承机制，只能通过解构乡土规则，理解文化生境，实现经验

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更值得注意的是斋女现象并未在文字语境下留下记载，面对现代社会的多媒体语境，若不能对该社会

现象留下记载或系统化分析，后人将失去对地方性知识中某一现象以“标本”生境认识的机会。斋女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存续

是因为其地方性基础的合理性或者称为乡土性规则的惯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要求斋女自愿还俗或出嫁的情况遇到了“阵

痛期”，多数斋女秉承其信仰原则，直至去世。可见，当乡土制度的生产具备了独立的发展规律，其受外嵌力影响程度就会减

弱。当短时间内如果嵌入性制度力图促成地方性知识终结，只可能是表象的变化，而实质与社会秩序的改变需过渡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家制度(政治规则)对农村地区的从管理到治理调整，是外嵌制度变迁的最大致因。从最初围

绕土地调整展开的阶级标签分配管理，到特殊运动式的集体化、合作社过程，再到围绕农业生计及地方性知识相互关联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对家庭社会个体的命运作了制度性、世俗化的社会角色与身份的安排。可以说丽江斋女现象的现状也是制

度安排与乡土规则双重作用的结果。中国政治制度在政府层面一直关注女性的婚姻家庭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以婚姻自由、性别

平等政策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早就宣告了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

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37]

。但丽江斋女现象等一些以地方性民俗存在的地方性知识在

不仅是心理层面是集体意识，也是文化结构的最深层具有民族性和内生性的现象，作为传统文化凝聚积淀的产物，其变化必然

要与政治制度层面带来的发展变化相比形成文化堕距
[38]

。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对地方性知识的改造是将农村社区和乡土规则

置于社会主义意识普及之中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大背景下，故本文开头对乡土社会到新乡土社会的引论是指社会主义不同时期

的发展呈现出来的不同结构性特征。乡土规则或地方性知识作为内生社会行动准则与社会结构呈现同向变化趋势，被看作乡土

社会发展状态的晴雨表。内生性的社会行动从家户、村落(社区)、国家三个层面的互动交往中日渐表现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时

代特征，但与嵌入性规则要求却总有些差距。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本文看似论证了一个被经济理性与文化簇编织的社会群体(个体)命运变迁过程，实则建构了一个“乡土规则－地方

知识－斋女现象”的实践逻辑，可一般化为“规则－秩序－行动”理论逻辑。无论是实践逻辑“乡土规则－地方知识－斋女现

象”的三个方面还是理论逻辑“规则－秩序－行动”的三个部分，三者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构共生关系。乡土规则

的生产为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提供指向和约制;地方性知识对乡土规则的遵从是多元乡土规则与地方性知识文化簇的互构过程;斋

女现象作为具体本土知识的社会行动化，其传承与存续一方面体现出乡土规则的有限理性，另一方面是对本土知识行动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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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偏好性和实践差异性的印证。故本文认为乡土规则历时性与共时性解读不仅是对某个地方性知识的变迁进行历史素描，更

是对背后社会规则如何生产与运行的深描与解读，既是理论预设，又是结果验证。通过对个案的历时性视角考察斋女现象的行

动逻辑是基于规则变迁下地方性知识的遵从与调适，共时性考察则从文化簇的多维度分析“规则－秩序－行动”的互构共生与

互构偕变。本文也回答了本土性知识因何变迁(内生与外嵌)，其变迁与何种社会因素关联(行动逻辑)。

假定乡土规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在稳定制度环境之下进行，地方性知识将在内生性重复生产与外嵌性多方博弈中完成相对

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文化的选择和自我保护功能，即维模(Latency)。实践中的乡土规则生产是在变动的制度设置和文化变迁

背景下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个案斋女现象传承载体的斋女群体不久的将来定会全部逝世，斋女现象作为地方性知识是否也

随之消逝成为争论。笔者认为斋女群体(个人)只是斋女现象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作为集体记忆的斋女现象，已成为相对稳

定的“文化簇”，在其原载体斋女群体本身消逝后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并以一种本土性知识的形式影响社会行动者及文化圈

的社会行动逻辑，“斋女”文化簇到底还能在多长时间内作为村落“集体想象”的是必须进一步研究的。但可以推断，社会个

体作为文化簇的构成要件大部分时候不能独立发生作用，只有被社会规则与文化簇编织，形成特定情境下的行动逻辑，并能普

遍被接受才有可成为新的地方性知识或文化簇，反之则会消逝。社会转型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涵化成为趋势，乡土性规则生

产是否该提供一套与时代背景相应的解释与行动逻辑，是规则生产与地方性知识行动逻辑互构留给人们的思考，也提醒人们正

确对待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存在的规训与对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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